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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列管軍品安全維護申請契約書(範本) 

               執行機關：○○○(以下簡稱甲方) 

立契約書人： 

               申請廠商：○○○(以下簡稱乙方) 

為辦理列管軍品安全維護申請事宜，甲乙方依列管軍品安全
維護申請辦法及列管軍品安全維護申請作業要點規定，由乙方
委託甲方執行列管軍品安全維護，經雙方協議訂立本契約，共
同遵守，其條款如下： 

第一條 安全維護期間 

自民國○○○年○○月○○日至民國○○○年○○月
○○日止。 

第二條 雙方應辦理下列事項 (由執行機關訂定委託內容)： 

一、 甲方執行事項： 

(一) 安全維護地點及範圍： 

(二) 執行機關與其人數及裝備： 

二、 乙方執行事項： 

第三條 辦理經費及繳納方式 

本契約經費款項總計新臺幣○○○萬元整，甲方依據本
契約，執行安全維護相關事宜。乙方應給付甲方因執行
安全維護所生之費用，並於民國○○○年○○月○○日
前，匯(繳)至甲方指定之國軍地區財務單位。 

一、 甲方依「國軍代收款處理規定」開立代收款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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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交乙方將經費匯(繳)至指定之國軍地區財務單
位。 

二、 甲方於執行安全維護申請後，因原所核算、收繳之
費用不敷實際耗費或支出費用者，得通知乙方限期
補繳不足或尚未執行安全維護部分所需費用，屆期
不補繳或補繳不足者，甲方得依法追償，於完成追
償前，停止辦理執行或延長安全維護申請。 

三、 相關費用參酌本辦法第八點規定。 

第四條 履約管理 

一、 執行本契約業務所產生之發票、收據等原始憑
證，留存於甲方，並依本要點第十三點相關規定
保管備查。 

二、 乙方認有延長安全維護之必要，應於安全維護期
滿二十日前，以書面敘明延長理由，並依本辦法
第九條規定，檢具相關事證，向主管機關國防部
申請之。 

三、 本契約之終止、約期屆滿，委託關係即行消滅，
甲方應於執行安全維護完畢後，將結案報告書行
文國防部資源規劃司，以為存查(如附件)。 

第五條 保密義務 

除法令另有規定，甲、乙雙方不得將本契約有關之申請
案申請書、文件及資料公示或交付予無關之第三人，亦
不得使用於與執行本契約無關之其他事項，如有違者應
自負未保守業務秘密等法律責任。 

第六條 爭議處理 

一、 甲乙雙方若因履約而生爭議者，應依法令及契約
規定，考量公共利益及公平合理，本誠信和諧，
盡力協調解決之；若仍有未盡事宜，適用行政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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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法等有關法令之規定，並準用民法相關規定方
式處理。 

二、 本契約以中華民國法律為準據法，並以甲方所在
地之行政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第七條 一般條款 

一、 甲、乙雙方關於本契約書執行之所有書面公文，
視為本契約書之附件，有拘束雙方之效力。 

二、 本契約文件一切規定得互為補充，如有不明確之
處，應依公平原理解釋之。 

三、 本契約條款若有未定明事項，應依「國防產業發
展條例」、「列管軍品安全維護申請辦法」、「列
管軍品安全維護申請作業要點」、「行政程序法」
及「民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四、 本契約就委託經費、委託內容、保密義務等約定
事項未盡周全部分，以雙方協議內容補充或修訂
之。 

第八條 免責事由 

乙方委託甲方執行列管軍品安全維護，甲方就執行本契
約應執行事項辦理，如有下列情形，甲方得免除責任： 

一、 因天災、地震、颱風、洪水、戰爭、暴動、火災、
氣爆等，執行安全維護人員不及防備而突然發生
或人力無法控制之破壞、或其他人力不可抗拒之
事由所造成之損失者。 

二、 乙方所持有之列管軍品研發、產製及維修地區、
廠庫及設施（備）處，因其本身固有瑕疵、自然
或人為損害所致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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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 契約書分存 

本契約一式   份，經甲、乙雙方代表人或其代理人簽署
契約正本2份，甲方及乙方各收執正本1份。副本   份，
由甲方、乙方及相關機關、單位分別執用。副本如有誤
繕，以正本為準。 

 

 

 

 

 

 

 

 

 

甲方： 

授權簽約代表： 

簽      章：  

 

 

乙方： 

乙方代表人： 

授權簽約代表： 

身分證號碼(統一編號)： 

簽      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